上海市奉贤区统计局普法责任清单
 
      一、重点普法内容 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《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》《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统计条例》等。  
    二、重点普法对象 
    1.系统内普法对象：全区各级统计条线领导干部职工。
2.行政管理相对人普法对象：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领导、统计工作负责人，统计调查对象。    
    三、重点普法任务
[bookmark: _GoBack]    1.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相结合。将普法宣传教育渗透到执法检查全过程，利用以案说法、以案普法等方式普及统计法律法规知识，让参与的当事人、相关人和人民群众感受到直观的法治教育，以严格执法促进深度普法，通过广泛普法促进文明执法。
    2.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。在日常广泛开展法治宣传的同时，在业务培训会议等开展法治宣传，结合第四次农业普查，利用“9.20”统计开放日、“12.4”宪法日、“12.8”《统计法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特殊时段和法治宣传节点统筹策划、组织开展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活动，切实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效性。
3.创新宣传方式。通过拉横幅、易拉宝、张贴宣传画、电子屏、微信公众号等多形式进行统计法律法规宣传。立足工作实际，结合工作特点，创新普法理念、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，突出普法的针对性，切实提高普法实效。
    四、普法主要目标
    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要求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扎实推进统计法治宣传教育与统计法治实践相结合，形成学习统计法、知晓统计法、遵守统计法、执行统计法、敬畏统计法的浓厚社会氛围，为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    五、普法责任部门
区统计局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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